
教育部 100 年 10 月 14 日臺中(二)字第 1000186293 號函核定 
教育部 104 年 12 月 28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40180521 號函補正 

國立中興大學培育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
「農業群-畜產保健科」學分一覽表 
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所（含輔系）動物科學系(大學部、碩士班、博士班) 

要求總學分數 30 必備學分數 10 選備學分數 20 

類型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

必 
備 
科 
目 

農業、糧食與自然資源 2  
動物生物技術 2  
普通動物學 2 

依屬性 3 科選 2 科 普通植物學 2 
普通生物學 2 
動物生產實習 2  
必備學分小計 10  

類型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

選 
備 
科 
目 

動物解剖生理學 3  
禽畜衛生學（獸醫公共衛生學） 3  
畜牧學(動物飼養學) 2  
家禽學 2  
肉用動物學  2  
乳用動物學 2  
動物營養學(飼料製造學(一)(二)) 3  
肉品加工學(含實習)(乳品加工學(含實習)、蛋品加工學

(含實習)、動物副產物利用) 
3  

專題討論(專題研究) 2  
動物科學與資訊(計算機概論) 2  
動物資源經營學(休閒觀光牧場經營、動物園經營管理) 2  
動物廢棄物處理 2  
動物遺傳學(動物育種學) 2  
動物生殖生物學 2  
動物產品微生物學(動物產品衛生學) 2  
動物產品檢查學(動物產品化學) 2  
伴侶動物學 2  
動物福祉(動物行為) 2  
選備學分小計 40  

 總學分數 50  
說明： 
1.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10 學分，選備科目 20 學分，共計至少 30 學分。 
2. 所修之科目學分超過所規定之學分數者，則採認本表所規定之學分數；所修之科目，其學分數未

達本表所規定者，可修習 2 門(含)以上相近課程作學分採認。 
3. 肉品加工學、乳品加工學、蛋品加工學三門科目之實習，可修習「動物產品加工學實習」作學分

採認。 
4. 105 學年度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須取得 18 小時業界實習時數，由本校併入師資生學習護照

認定之。 

 


